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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並表示文

裕明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琬琛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此外，趙葭甫議員因病未

能出席是次會議，委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第 37(1)及 51(1)條的規定批准其缺席申

請。 
 

（會後按：趙葭甫議員已提交醫生證明書。）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零一一年三月一日委員會會議記錄 
2. 上次會議記錄無須修訂，委員一致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3. 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按：陳金霖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一分到席。） 
 
IV 第 3 項議程：地區小型工程進度報告 

 （設管第 2/2011 號文件） 
4. 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助理專員（下稱“助理專員＂）

介紹文件。 
 
5. 鄒秉恬議員詢問文件第 17 項工程——永順街避雨上蓋建造工程的最新進展。 
 
6. 助理專員回應，有關工程的土地勘探工作已經完成，發現中華電力有限公司（下稱

“中電＂）在該處地底鋪設了電纜喉管，因此須與中電商討可否遷移有關設施，以進行

工程。 



7. 鄒秉恬議員表示，他在較早前的會議上已要求親自參與有關跟進工作，因此對現在

才被知會工程受地下電纜喉管影響表示不滿。 
 
8. 民政處荃灣民政事務專員（下稱“專員＂）表示，上次會議已交代將進行土地勘探

工作，並須在完成有關工作後才能確定工程會否受地下設施影響。此外，他歡迎鄒秉恬

議員參與與中電的商討工作。 
 
9. 民政處高級工程督察補充，一般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均會進行土地勘探工作，以確

定工程會否受地下設施影響。他表示，現有工程受地下設施影響的程度不致令工程無法

進行，但須改變地基設計或工程範圍以避開電纜，並在有需要時進行第二次勘探工作，

以找出最合適的興建地點。 
 
10. 專員歡迎議員參與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跟進工作，而民政處亦希望盡快展開有關工

程。他指出，除渠務署的重要設施外，在進行土地勘探後發現該處地底亦有中電的大型

電纜，因此需調整原有的設計。專員續表示，在進行大型工程前，必須進行土地勘探工

作，並按需要微調工程。鑒於區議會已通過有關工程，民政處會力求盡快展開工程。 
 
（按：陳恒鑌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九分到席。） 
 
11. 鄒秉恬議員表示，他於成立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時已提出有關工程，並希望工程能

在本屆區議會任期內完成。他認為土地勘探工作應在工程開展前進行，現階段才進行有

關工作，實有拖延工程之嫌。 
 
（按：蔡子民議員於下午二時五十分到席。） 
 
12. 民政處高級工程督察解釋，因應渠務設施的影響，避雨上蓋兩端須興建橋墩，而有

關橋墩會佔據兩旁行人路的位置。在落實有關設計後，他已提醒承建商盡快進行土地勘

探工作，以確定工程會否受地下設施影響。由於完成土地勘探後發現地下設有電纜，因

此須修改工程設計或與中電商討遷移有關電纜，以致工程有所延誤。 
 
13. 主席邀請鄒秉恬議員參與實地視察及與中電的磋商工作。 
 
（會後按：有關實地視察將於六月二十四日進行。） 
 
V 第 4 項議程：鱟地坊小販市場改善工程進度報告 

 （設管第 3/2011 號文件） 
14. 主席表示，民政處及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於三月三十一日舉行了第

四次簡介會，向出席的 65 名持牌人或代表簡介鱟地坊小販市場改善工程的最新發展，



並獲得他們一致支持繼續推行有關工程。基於有個別持牌人向民政處建議保留“第一

倉＂，民政處在與顧問公司研究，並諮詢荃灣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地區設施管理委員

會副主席及當區區議員後，最終決定保留“第一倉＂。此外，現時已獲全數 92 名持牌

人書面同意進行改善工程。在簡介會當日，食環署亦即場為所有已申請把單檔轉為雙檔

的檔主進行抽籤，抽籤結果可參考會上提交的文件附圖。合約顧問已於四月二十七日就

改善工程進行招標，並會於五月二十日截標，期望工程可於本年七月展開。 

 

15. 主席續表示，他聯同副主席、民政處及食環署在簡介會向小販市場持牌人詳細解釋

工程的安排，而羅少傑議員亦逐一向有需要的持牌人講解，最終獲得全數持牌人的支

持。此外，小販市場持牌人均希望工程可以加快進行，並感謝區議會、民政處及食環署

的支持及努力。 

 
（按：陳金霖議員於下午二時五十七分退席。） 
 
VI 第 5 項議程：二零一一至一二年度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的撥款 
 （設管第 4/2011 號文件） 
16. 主席表示，荃灣區議會本年度獲得撥款 13,500,000 元以推行社區參與計劃，本委員

會獲分配其中的 4,228,000 元供康樂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舉辦活動。此外，

荃灣區議會亦獲得 14,002,000 元地區小型工程撥款，本委員會獲分配 11,802,000 元以進

行地區小型工程。因此，本委員會於二零一一至一二年度共獲撥款 16,030,000 元。 

 
VII 第 6 項議程：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於二零一一年二月及三月在荃灣區舉辦的康樂體育

活動及設施管理的匯報 
 （設管第 5/2011 號文件） 
17. 康文署總康樂事務經理／新界西（下稱“康文署總康樂事務經理＂）匯報資料。 
 
VIII 第 7 項議程：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在荃灣區舉辦文化活動的工作匯報 
 （設管第 6/2011 號文件） 
18. 康文署高級經理／（新界南）文化推廣匯報資料。 
 
IX 第 8 項議程：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荃灣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報 
 （設管第 7/2011 號文件） 
19. 康文署圖書館高級館長／荃灣匯報資料。 

 
X 第 9 項議程：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的進展報告 
(A) 社區會堂管理工作小組 
20. 陶桂英議員報告，小組於四月二十六日舉行第三次會議，旨在報告社區會堂／中心

改善工程的進展，包括： 



(1) 社區中心／會堂的燈光及音響改善工程已經完工，建築署承辦商亦為民政處職

員及當值員工安排了基本操作訓練，以應付日常的使用； 
(2) 新款座椅及手推車均已投入服務，而為了回應部分使用者對衞生問題的意見，

三間中心／會堂皆保留了足夠的舊椅，以供使用者選擇；以及 
(3) 雅麗珊社區中心及梨木樹社區會堂的活動室已增設播放 DVD 等配套設施。 

此外，成員歡迎改建荃灣雅麗珊社區中心現有露天籃球場為有蓋禮堂，並建議： 
(1) 盡快落實文件提及的興建新翼建議； 
(2) 考慮盡量在新翼增設舞台設施； 
(3) 部門研究興建多層新翼的可行性；以及 
(4) 長遠而言，部門物色合適的地方增建社區會堂，以滿足荃灣居民對社區會堂設

施的需求。 

 
21. 蔡成火議員支持小組的建議，認為雅麗珊社區中心已興建多年，地方不敷應用，希

望部門考慮重建該中心。 
 
(B) 康體設施發展及管理工作小組 
22. 副主席報告，康文署將發信邀請各區議員參加“綠化大使＂計劃的活動，請委員積

極參與。此外，小組將與康文署就重開泳灘進行實地視察，並歡迎委員就區內康樂設施

提供意見，供小組考慮及跟進，而秘書處稍後會發出問卷。 

 
(C) 工程及發展工作小組 
23. 主席表示，各項工程進度已詳列於設管第 2/2011 號文件，民政處及康文署會繼續積

極跟進區內各項工程。 

 
XI 第 10 項議程：其他事項 
(A) 場館音響設施及海安路非法耕種事宜 
24. 鄒秉恬議員表示，在早前的會議曾提及借用康文署體育場館內的小型擴音設備須繳

付每小時 70 元的費用，因此詢問康文署會否檢討有關政策，讓區議會免費借用有關設

備。此外，在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曾討論海安路非法耕種的事宜，而相關工程亦

已列入本委員會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因此他希望知悉有關工程的進度。 
 
25. 民政處高級工程督察回應，有關海安路海旁環境的改善工程已納入本委員會的地區

小型工程項目，並計劃在海旁建造與行人路邊花槽高度相約的花槽。截止四月下旬，工

程已完成 90%，其中包括硬件部分，現在只欠栽種植物。 
 
26. 黃偉傑議員感謝民政處特別是工程部人員所作的努力。他表示現階段工程的硬件已

大致完成，只欠種植合適的植物。 
 



27. 主席請民政處高級工程督察邀請有興趣的議員實地視察。 
 
（會後按：有關實地視察已於五月九日進行。） 
 
28. 康文署總康樂事務經理回應，根據康文署現行政策，任何人士租用該署康體設施的

音響系統均須收費，因此議員可考慮在申請區議會撥款時加入相關開支；但若場地備有

小型的擴音設備，租用人士可免費借用。 
 
29. 主席表示，鄒秉恬議員可於會後就場館音響設施的收費事宜與康文署總康樂事務經

理再作商討。  
 
(B) 資料文件 
30. 委員備悉以下資料文件： 

(1)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二零一零至一一年度的撥款財政結算報告 
 （設管第 8/2011 號文件）；以及 
(2) 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截至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三日的財政報告 

（設管第 9/2011 號文件）。 

 
(C) 下次會議日期 
31.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二零一一年七月五日，而提交文件的最後日期為六月

十七日。 

 
XII 會議結束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三時二十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六日 


